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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 

活動辦法 

一、宗旨： 

為致力推廣藝文活動，鼓勵學生融入社區環境，珍惜在地歷史文化資源，本

中心結合藝文中心藉由『2016 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與展覽，發現充

滿活力與愛的美麗景文校園，及深化本校與社區的人文底蘊鏈結。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三、活動主題： 

1、主題：以【美麗家園】為攝影主題，主題內容說明如下：  

2、內容：以新北市古蹟景色、建築物、博物館、老街等為主，內容以展現新

北市美麗風貌，表達對台灣本土、歷史建築藝術的關懷、古蹟文化的

緬懷為主要題材，表現歷史風貌、鄉土情誼、人文景觀，展現出美麗

家園的意象。 

四、參賽辦法： 

1、凡愛好攝影之本校在校學生皆可參加，每人投稿件數以兩件為限。 

2、作品須知：每張作品並需繳付至少 1000 萬畫素以上 JPEG 格式的原始數位

檔案，檔案不得大於 20MB，影像清晰並符合活動主題，參賽作

品須為原作，不得有經電腦合成、修除、翻拍…等技術性修飾之

情形。 

3、繳交資料：線上報名後，繳交書面資料與實體作品至本中心徵選小組，得

以完成報名程序。(若報名截止日尚未收到參賽者實體作品與書

面資料，則為未完成報名程序，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4、繳件內容：線上報名後，請繳交下列書面資料正本至徵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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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不予收件。 

5、繳件地點：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16 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徵選小組  

地址：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 號（Ｆ棟 3 樓）   

電話：(02) 8212-2000 #2581    

6、報名方式：請至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件填寫，列印出來後連

同作品及檔案親自繳交至通識教育中心。 

7、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2 日 17:00 止 

8、未符合上述參賽辦法者，不予評審。 

五、評審方式：  

聘請校內外攝影專業人士進行評審 

六、評選方式 

1、採公開評審競賽制。 

2、實際評選結果依作品水準而調整，如作品經評核未達標準資格，該獎項

將「從缺」，參賽者不得異議。 

紙 

本 

報名表 
(附件一) 

紙本，1 份  (需繳交電子檔)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附件二) 

紙本，1 份 

作品說明 

紙本，1 式 

1. 請參賽者自行設計，排版不拘。 

2. 寫出最能代表作品的一段話 20-50 字。 

3. 作品彩色縮圖與文字檔合併編輯於 word 檔

內，以一張 A4 大小為佳。 

作 

品 
實體作品 

1. 作品之原始數位檔案 

2. 報名表電子檔 

3. 每張作品輸出 8╳10 吋之實體作品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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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總分相同則由評審團決議。 

4、攝影技巧（30%）、創意（20%）、藝術性（25%）、人文內蘊（25%） 

七、作品展出時間 

決審名次優秀作品於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展出，展後作品由通識教育中心典藏。

展覽時間：2016 年１２月 2 6 日（週一）至 2017 年１月 1 3 日（週五）。 

八、得獎公佈 

2016 年 12 月 23 日公佈得獎名單，各獲獎同學於 12 月 27 日頒獎。 

九、獎項： 

1、第一名：各類錄取 1 名，獎狀乙只與價值叁千元整之獎品。 

2、第二名：各類錄取 1 名，獎狀乙只與價值貳千伍佰元整之獎品。 

3、第三名：各類錄取 2 名，獎狀乙只與價值壹千捌佰元整之獎品。 

4、佳  作：各類錄取 4 名，獎狀乙只與價值壹千元整之獎品。 

5、入  選：各類錄取 8 名，獎狀乙只與價值叁佰元整之獎品。。 

十、活動時程 

時間 競賽活動時程 

2016 年 11 月 10 日（四） 開放報名 

2016 年 12 月 2 日（四）17：00 報名截止並停止收件 

2016 年 12 月 5 日（一）至 8 日（四） 
評審時間 

評審委員依書面資料及實體作品，現場進行評選。 

2016 年 12 月 23 日（五） 公布入選名單 

2017 年 12 月 27 日（二） 
得獎作品頒獎 

地點：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情境教室(F312) 

※上述活動內容主辦單位保有活動日期及項目內容變更之權利，活動日期若有變更，以網站

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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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賽注意事項 

1、參選者資料填寫不完整或不符合比賽辦法者，不予評審。 

2、參賽作品需為原創，嚴禁翻拍拷貝、轉貼、剽竊或抄襲。如違反上述規

定，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並依法歸還所有獎

勵。 

3、報名資料均不退還，由主辦單位存留資料，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

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得行使一切重製、改作、公開展示、網

路發表、 專輯印製、出版等之使用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十二、本案聯絡人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許小姐 

「2016 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徵選小組 

電話：02-8212-2000 #2581  許景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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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報名表 

履行個資法第 8 條告知義務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之規定，告

知台端下列事項，請台端於填寫報名表前詳閱： 

一、本中心基於執行「2016【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向台端蒐集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為執行

本計畫範圍內進行資料處理、行政事務、發送相關訊息及與本計畫相關之各種活動。 

二、本中心蒐集之台端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得向本中心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或更正、停止

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請電洽(02)8212-2000#2581 許小姐)，惟台端若拒絕提供個

人資料以致於本中心無法執行與本計畫相關各種活動，將影響台端參賽後之權利。 

三、本人同意上述規範並填寫下列報名表，交由執行單位於本計畫範圍內進行資料處理。 

參賽者基本資料  

科    系  

姓   名                     (親簽) 性      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電 子 信 箱  

通訊地址  

小組成員  

作品資料 

作品名稱  

最
能
代
表
作
品
的
一
段
話 

※ 為編輯手冊字數限制為 20 字以上，50 字以內。 

 

※本表一律以電腦繕打，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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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著作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本人/團隊代表報名參加「2016【景文・愛・美麗家園】攝影比賽」，願遵守

評選之各項規定並承諾： 

一、作者同意將該作品圖片及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授權主辦單位作下述之利用： 

1. 配合學校將本作品展覽。 

2. 為符合主辦單位業務需求，得將本文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保證該作品為其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前述授權。作者另應保證授權

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三、該作品如需使用，另行簽署授權同意書。 

    此致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立同意書人(簽章、蓋章)： 

電子信箱： 

 

電話號碼：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